采购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2）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采购文件，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不设核心产品。
6.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工业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需求

	1
	1.5T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维保服务
	3年
	一、维保设备：
磁共振（MR），型号：东软NeuMR 1.5T，数量：1台。

二、服务要求：
供应商必须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规程和设备现行标准、规程，对委托内容进行如实检查和维护，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完善设备设施，处理解决存在的故障、问题、安全隐患，保障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
三、保修类型：
整机全保服务（包含人工，包含所有零件，包含正常使用所消耗的液氦）；
四、保修范围：包含MR整机和MR系统相关的屏蔽系统、精密中央空调、高压注射器、LED显示器、扫描室摄像监视系统、后处理工作站软件和硬件、MR专用铁磁探测仪等。其他外周第三方设备系统不在保修范围内，如打片机、阅片工作站、叫号系统等。
五、服务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年。

六、保修服务的具体要求：

1.MR整机保修保养。（包含所有备件质保期内免费保修、更换）
    2.MR维保合同有效期内提供不限次数人工服务(含所有人工费、交通费、住宿费，节假日加班免费，包含更换配件费用，包含正常使用所消耗的液氦)。
3.供应商要保证所保设备处于优良运行状态，针对所保设备提供设备的安全检查，运行状态检查以及保修服务，并提供当年的系统状态报告。
    4.保修、调试工艺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按照设备原厂技术标准进行调试，保证各项功能能通过主机操作系统正常测试并保证各项功能完整、正常使用。
▲5.维保服务期间所须更换的所有备件，必须是原厂检测合格的全新备件，具有商检证明、合格证等合法身份，并且与主机注册类型一致，或者取得合法用于该型号设备的CFDA证书，符合国家各项有关质量标准及采购质量标准。如所提供的非原厂备件，导致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采购人有权终止该服务合同，由此对采购人所产生的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6.供应商在配备2名及以上工程师，须具有MR保修资质证明，保修人员到现场保修时须向采购人出示MR保修资质证明，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此保修人员保修设备。
7.提供365天7×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提供24小时报修热线电话。服务响应时间≤1小时，工程师平均到达现场保修时间≤8小时（从采购人确定要求派工起计算）。
    8.供应商需要保证保修期内开机率达：≥350天/年（操作人员人为失误、破坏、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机器停机的不计算入内）；每超出一天，则保修期顺延7天；
9.每年提供预防性保养不少于4次（包含设备除尘、安全性能检查、影像质量校准、磁场均匀度检验等，每次保养后出具书面报告），必须按照原厂保养手册要求实施保养，并出具正式保养报告，并且提供保养内容及保养标准详细清单，包括：记录并安排保养时间、保养计划更换原厂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提供设备原厂保养内容清单等。预防性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由供应商免费提供。  
10.远程连接及诊断：
提供基于设备嵌入式远程连接方案的实时远程服务，以保证保修的及时性，并能保障网络连接的安全性。高级诊断：供应商必须在整个合同期内都能合法进入高级故障诊断软件，并保证不违反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
▲11.因设备入保前涉及一次线圈保修，供应商需承担该设备入保前的相关保修费或零备件更换费用，并保证设备入保后的正常运行。

12.安全升级：提供MR设备的系统软件的安全性改版升级和技术支持，保证所有安全系统为最新版本。升级后应进行全面测试，确保软件运行稳定，不影响设备原有性能。

	商务条款

	基本要求
	1.维保服务应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如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相关标准的，则采用货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2.供应商应保证所投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3.保证所提供的维修配件全部采用未曾使用过的全新配件；所供配件均为原厂正品，决不使用任何劣货、假货等产品。

4.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应列明详细的服务及相关维保服务方案。

5.响应文件应正确反映所服务的技术水平和服务细节，与发布的服务需求能一一对应，正确标注正负偏离、无偏离。

6.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年。

2.服务地点：鹿寨县人民医院。

	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应包含所列设备维保服务费、设备定期检查保养费、维修和保养服务的人工费（含工时费、差旅费、保险等一切费用）、保养所需耗材费、所有配件运输、报关等费用。

	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须按厂家承诺实行“三包 ”，若发现本次采购的服务本身存在不响应服务要求，供应商须无条件按3倍时限延长保修期。

2.在维保服务期内，响应速度、维保方案、更换配件等服务采购人要求。

3.负责提供维保服务，更换配件，费用包含在竞标报价中。

4.负责为用户的日常使用、维护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费用包含在竞标报价中。

5.负责现场安装配件及提供操作培训及维护人员培训；负责提供技术咨询；维保服务期内保证所保设备的维修与配件供应，费用包含在竞标报价中。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总金额分七期支付。

保修期开始后第一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六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十二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十八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二十四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三十个月支付15%合同款；
第三十六个月支付10%合同款。

	签订合同日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采购标的验收标准
	1.验收方式：书面验收。

2.验收标准：①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②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

3.验收方式和程序： 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检查服务需求的落实情况。

4.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供应商在竞标报价时自行考虑。

	其他：供应商结合自身能力及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以下内容
1.维保服务方案

2.应急处置方案：

3.服务机构配置方案；

4.备品备件供应方案。


